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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因公出國案件經費之執行與控管及提升因公

出國考察之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非營業特種基金（以下簡稱基

金）因公派員出國案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前項非營業特種基金，不包括校務基金。 

三、本要點所稱因公出國案件，指由政府公務預算支應或核給公假之出國案件。

四、因公出國案件處理權責劃分如下： 

（一）民選人員由本府民政處辦理。 

（二）教師（含校長）由本府教育處辦理。 

（三）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由本府人事處辦理。 

五、為辦理年度因公出國工作計畫先期審查作業，本府應設因公出國工作計畫審查小

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負責審核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出國工作計畫案。 

審查小組成員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府民政處處長、教

育處處長、智慧科技處處長、主計處處長、人事處處長及財政稅務局局長擔任。

審查方式得以書面或召開會議辦理。 

六、因公出國工作計畫應依下列原則，於年度概算編製前三個月內編擬，陳報本府配

合年度施政計畫及市政發展需要，經審查小組審核，並陳報市長核定；所需經費

再依程序列入年度預算支應，執行時依國外差旅費標準核實支給： 

（一）確屬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施政品質。 

（二）有益本市整體利益或拓展市政達成長遠目標之考察、訪問與觀摩。 

（三）前往考察國家應具優越特色且足資借鏡之處。 

（四）考察項目應先透過國內（外）機構或網際網路取得觀摩或學習資訊，考察

內容軟、硬體兼顧，除有特殊情形需要外，不宜過度偏重硬體建設考察。 

（五）除非必要，三年內無相同考察計畫。 

有關出國工作計畫之審查，依第四點之規定，按擬出國人員類別或性質，分由

本府民政處、教育處及人事處依權責處理之。 

七、凡未報經本府審核列入年度出國工作計畫，而須由市庫負擔其費用之臨時出國案

件，以確屬業務急切需要且經專案簽報本府核准者為限；其所需經費，應在國外

旅費項下支應。但國外旅費確有不足時，得在年度相關經費項下調整支應。 

八、各機關學校及基金以工程管理費、補助費或委辦費等為財源支應派員出國所需費

用者，均應報經主管機關從嚴核定後，提報出國計畫。 

各機關學校及基金不得接受由其補（捐）助或委辦之機關、學校、團體、個人負

擔所屬職員出國所需費用。 

九、因公派員出國，成員應力求精簡，出國人數不宜過多，除執行因公考察業務相關

人員，其餘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應參加。 

眷屬除基於國際禮儀得隨團參加外，以不隨團參加為宜，如自費隨團參加，應以

不影響公務考察為原則。 

十、因公派員出國，考察行程及內容應事先妥適安排，並核實出國時程。出國考察應

秉持「出國上班」之態度，出國日數應核實編列。 

十一、各機關公教人員如有下列情形，除確為應業務所急需且不影響各該程序之進

行，或依其案情顯無規避執行之虞，且均未受限制出境者外，不得申請出國：



（一） 經監察院彈劾、糾舉尚未結案者。 

（二）因違法失職等行為，正在調查中或在司法機關偵辦審判中或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尚未結案或尚未確定者。 

已核准出國人員尚未出國前，遇有前項各款情事者，由服務機關收繳其入出境許

可證件，送內政部移民署註銷出國；如未能收繳者，應報由權責機關函請該署管

制出境。 

十二、各機關公教人員經中央或國內其他機關借調赴國外擔任技術援助、顧問或其他工

作者，如經服務機關同意，得報由本府核轉，其期間以二年為限，如因業務特殊

需要得延長一年。出國期間准予留職停薪。另基於國家政策需要，經奉派國外工

作，並須帶職帶薪者，得依中央之規定辦理。 

十三、因公申請出國案件，應檢附出國案件請示單、預定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

證明文件（含中譯本）各一份。如經費由各機關負擔者，應另檢附經費預算表

一份。 

十四、凡奉核定出國人員，應按核定期程出、返國，如有特殊事故變更或取消者，應

事先檢附證明文件報由權責機關核備。未經核准擅自出國或無正當理由變更出

國行程、任務、目的或拒不回國或因業務需要通知提前返國未依期限辦理者， 

由服務機關學校視其情節輕重依有關規定議處。 

核定之因公出國案件，嗣後經核准退休、資遣、辭職、依法免職、解聘（僱） 
等變更身分為非公教人員者，服務機關學校應即註銷出國案件，並副知本府。 

十五、本府各單位一級主管、副主管暨所屬機關首長與副首長（幕僚長）不宜申請於同

一期間出國。 

機關（學校）首長申請出國，其奉准出國期間之職務代理人應由上一級機關併案

予以核定。 

十六、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得依業務需要及實際情形，依據相關法令，參照本要點

規定辦理。 

各機關學校不宜派遣技工（駕駛、工友）等人員出國考察。 

十七、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申請出國案件，除依相關法令及本要點規定辦理者

外，得依業務需要另訂處理注意事項。 

十八、各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訓練進修、參加會議或訪問等，應先作周詳計畫。其

所派人員應配合業務需要，並就專長、知能及外語能力等方面從嚴審核遴選。 

十九、公務人員出國進修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之規定辦理。 

二十、各機關學校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提報出國報告送本府智慧科技處。 


